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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土木工程专业

2023 级高本贯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招生对象、学制、学历、学位

高职专业名称：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代码：440301

本科专业名称：土木工程 专业代码：081001

招生对象：普通高中毕业生

学制：5年

学历：本科

学位：学士（工学学士）

二、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

强，能在建筑工程领域从事设计开发、工程建造、经营管理等工作，具有一定的国际视

野、团队意识、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三、职业（岗位）面向

职业岗位面向：

主要在建筑施工企业作为土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从事工程项目组织、现场施工管理、

质量验收、施工安全、材料检测、技术资料及工程造价等方面的技术工作，也可以在建

设单位、建设行业管理部门、监理、设计和物业房管单位从事一般的技术及管理工作。

主要工作岗位有：施工技术管理、施工组织管理、工程设计及设计管理、工程监理等。

社会化考试：

在校期间可参加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毕业后可参加土木工程相关建

筑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工程师考试。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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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参加建筑信息模型、建筑工程识图、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等 1+X 职

业技能证书。

继续学习专业：

毕业后可继续攻读土木工程相关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深造学习。

四、综合素质及职业能力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

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奉献精神，为人诚实、正直、谦虚、谨慎，具有大局

意识，勇敢拼搏的精神；

（4）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分析归纳能力和组织协调

能力；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熟知现代礼仪常识；

（5）具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能

力，具有团队合作能力及沟通与交流能力；

（6）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和创新思维；

（7）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

神；

（8）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

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9）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相关知

识；

（3）掌握建筑识图与绘图、建筑材料应用与检测、建筑构造、建筑结构的基本理

论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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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建筑施工测量、建筑施工技术、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建筑工程质量检验、

建筑施工安全与技术资料管理、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方面

的知识；

（5）掌握建筑信息化技术和计算机操作方面的知识；

（6）了解土建专业主要工种的工艺与操作知识；

（7）了解建筑水电设备及智能建筑等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

（8）熟悉建筑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方面的基本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能熟练识读土建专业施工图，准确领会图纸的技术信息，能绘制土建工程竣

工图和施工洽商图纸，能识读设备专业的主要施工图；

（4）能对常用建筑材料进行选择、进场验收、保管与应用，能进行建筑材料的常

规检测；

（5）能应用测量仪器熟练的进行施工测量与建筑变形观测；

（6）能编制建筑工程常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并进行施工交底，能参与编制常

见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7）能按照建筑工程进度、质量、安全、造价、环保和职业健康的要求科学组织

施工和有效指导施工作业，并处理施工中的一般技术问题；

（8）能对建筑工程进行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检查与监控；

（9）能正确实施并处理施工中的建筑构造问题；

（10）能对施工中的结构问题做出基本判断和定性分析，能处理一般的结构构造问

题；

（11）能根据建筑工程实际收集、整理、编制、保管和移交工程技术资料；

（12）能编制建筑工程量清单报价，能参与施工成本控制及竣工结算，能参与工程

招投标；

五、升学要求

由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共同制定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并在新学生入学一个月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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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转段分为平时考核成绩合格转段和平时成绩考核不合格的申请转段，以及超过一定

数量成绩不合格的限制转段三种。

1.学生完成第 2学年修学学分标准，考核合格学生由学校在第 3学年春季学期办理

“专升本”录取手续，进入本科学习；

2.学生在第 2学年末未能达到课程考核标准，如果少于 3门（含 3门）课程没有达

到考核要求，可通过考试，成绩合格后升入本科。

六、毕业要求

本专业实行弹性学制 5-7 年。

总学时 4094 学时，总学分 234 学分。要求学生必须按规定修满上述总学分 234 学

分（其中必修课 212 学分、选修课 16 学分、综合素质教育 6学分），所修课程全部成绩

合格，方可毕业。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建

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

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土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开发）满足土木工程特定需求的体系、

结构、构件（节点）或者施工方案，并在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以及环境等因素，在提出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具有创新意识。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收集、处理、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结论并应用于工程实践。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

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与预测与模

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土木工程相关的背景知识和标准，评价土木工

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运行方案，以及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



6

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了解中国国情、具有人文社会素养、社会责任感，树立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做

到责任担当、贡献国家、服务社会。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在解决土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时，能够在多学科

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毕业要求 10:沟通：能够就土木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

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

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在与土木工程专业相关的多学科环境中理解、掌握、应用

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有提高自主学习和适

应土木工程新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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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进程表

（一）教学时间分配表

注： ○：课堂教学 ； □：实训 ； △：入学教育； ●：考试 ； ☆：机动

■：岗位实习； ▲：军训 ； ★：毕业设计； ◎：毕业教育； ❉：假期

（二）学时学分安排

总学时为 4094 学时，总学分为 234 学分（其中课程教学 228 学分、综合素质教育 6

学分），专业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比为 44%，分别在第六学期安排社会实践和第九学期安排

岗位实习。

学时学分分配表

项 目 学 时 学 分 百分比 备 注

公共基础课程 1062 65 26%

专业理论教学 912 57 22%

专业实践教学 1816 90 44%

选修课程 304 16 8% 综合素质教育 6学分

教学活动总学时 4094 228 100% 含公共课

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

26

学

期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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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进程表

1. 公共基础课教学进程表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考

试

考

查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第

九

学

期

第

十

学

期

17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15

周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 入学教育 16 1 16 0 1

2 军事理论 16 1 16 0 1

3 军事技能训练 48 2 0 48 1 2Z

4 大学生安全教育 16 1 16 0 1

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 16 0 1.2 ◇8 ◇8

6 思想道德与法治 48 3 40 8 1 4

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2 2 32 04 3 2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48 3 48 0 5 3

9 体育 128 8 16 112 1-4
2

14周

2
18周

2
16 周

2
16周

10 *创业基础 24 1.5 24 0 1 2

1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38 2 24 14 1.8 20 18

12 形势与政策 32 2 32 0
1-

10
◇4 ◇4 ◇4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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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考

试

考

查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第

九

学

期

第

十

学

期

17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15

周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3 外语 144 9 144 0 1-3
3*
14周

3*
18周

3*
16 周

1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8 3 48 0 2 3

1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0 2.5 32 8 4 3

16 劳动课程 32 2 16 16 1-2

17 高等数学 112 7 112 0 1-2
4*
14周

4*
14周

18 线性代数 32 2 32 0 3 2*

1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2 2 32 0 4 2*

20 工程化学 48 3 48 0 1 4*

21 大学物理 64 4 64 0 2 4

22 大学计算机 24 1.5 12 12 1 2

23 语言程序设计 24 1.5 12 12 2 2

每学期周学时 21 18 9 7 3

总 学 时 106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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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教学进程表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考

试

考

查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第

九

学

期

第

十

学

期

第 1-3 学年 第 4-5 学年

17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15

周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 专业导论 24 1.5 24 0 1 2

2 土木工程制图 48 3 32 16 3 3

3 建筑 CAD 48 3 24 24 5 3

4 土木工程材料 48 3 32 16 3 3

5 土木工程测量 64 4 48 16 4 4

6 土木工程测量实训 32 2 0 32 4 2Z

7 理论力学 48 3 48 0 2 3*

8 材料力学 64 4 64 0 3 4*

9 结构力学 64 4 64 0 4 4*

10 土木工程法规 32 2 32 0 5 2

11 #BIM 基础 48 3 24 24 4 3

12 #建筑信息模型（BIM）实训 16 1 0 16 4 1Z

13 认识实习 24 1 0 24 2 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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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考

试

考

查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第

九

学

期

第

十

学

期

第 1-3 学年 第 4-5 学年

17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15

周

必

修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1 房屋建筑学 96 6 64 32 4 5 4* 2

2 混凝土与砌体结构设计 112 7 64 48 5 7 4* 3

3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48 3 32 16 8 4*

4 钢结构设计原理 64 4 48 16 7 4*

5 土木工程施工 112 7 64 48 5 7 4* 3

6 土木工程施工组织 48 3 32 16 8 4*

7 工程经济与建筑工程造价 64 4 48 16 7 4*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1 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 24 1.5 16 8 8 2

2 工程质量验评 24 1.5 16 8 8 2

3 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48 3 32 16 7 3

4 #土木工程装配式概论 24 1.5 24 0 8 2

5 抗震与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48 3 32 16 8 4

6 #房屋建筑学实训 16 1 0 16 4 1Z

7 #混凝土与砌体结构设计实训 16 1 0 16 5 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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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考

试

考

查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第

九

学

期

第

十

学

期

第 1-3 学年 第 4-5 学年

17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15

周

必

修

课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8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实训 16 1 0 16 8 1Z

9 #钢结构设计原理实训 16 1 0 16 7 1Z

10 #土木工程施工实训 16 1 0 16 5 1Z

11 土木工程施工组织实训 16 1 0 16 8 1Z

12 工程经济与建筑工程造价实训 16 1 0 16 7 1Z

13 社会实践 504 21 0 504 6 21Z

14 生产实习 144 6 0 144 8 6Z

15 岗位实习 456 19 0 456 9 19Z

16 毕业设计及答辩 224 14 0 792 10 14Z

17 毕业教育 16 1 16 0 10 1Z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 轻型木结构
24

24

1.5

1.5

24

24

0

0

5

5

2

2
2 建筑节能

3 项目管理概论

4 建筑工程监理概论
24 1.5 24 0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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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考

试

考

查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第

九

学

期

第

十

学

期

第 1-3 学年 第 4-5 学年

17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15

周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5 智能建造

6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

7 水电知识
24

24

1.5

1.5

24

24

0

0

8

8

2

2
8 建筑云项目信息化管理

9 建筑工程常见质量通病及防治

公

共

选

修

课

1 公共选修课 1 32 2 32 0 2

2 公共选修课 2 32 2 32 0 3

3 公共选修课 3 32 2 32 0 4

4 公共选修课 4 32 2 32 0 5

5 公共选修课 5 32 2 32 0 7

每学期周学时 2 3 10 15 19 0 21 22 0 0

总 学 时 3032 163 1216 1816

注：

1.“◇”讲座；2.带号课程为专业“双创”课程；3．“Z”周数；4.带#为 1+x课程；

2.五年采用“2.5+0.5”+“1.5+0.5”教学模式，岗位实习与社会实践合计要不少于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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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教育教学进程表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考

试

考

查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第

九

学

期

第

十

学

期

17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选

修

课

综

合

教

育

1 国或省“挑战杯”大赛（1 学分）

2 创新创业竞赛（1 学分）

3 专业实践一周以上（0.5 学分）

4 勤工俭学一周以上（0.5 学分）

5
校园及社会公益两次以上（0.5 学

分）

6 全国大赛（1 学分）

7
省结构设计大赛或“龙建杯”大赛

（1 学分）

8 全国 BIM 大赛（1学分）

9 学术讲座报告（1 学分）

10 发表论文（1 学分）

11 科研项目（1 学分）

12 专利（1 学分）

13 德育教育主题实践活动（1 学分）

14 演讲、辩论（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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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考 核

方 式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考

试

考

查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第

九

学

期

第

十

学

期

17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19

周

21

周

选

修

课

综

合

教

育

15 音乐、舞蹈、戏曲（1 学分）

16 书法、摄影（1 学分）

17 体育、社团活动（1 学分）

18 社会调查（1 学分）

19 “三下乡”活动（1 学分）

20 社区服务、志愿服务（1 学分）

21 职业技能大赛 1学分

22
“1+x”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1 学分）

23
“1+x”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 学分）

24
“1+x”建筑工程识图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1 学分）

25 执业资格证书（1 学分）

26 国际认证证书（1 学分）

综合教育合计 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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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主要为通识教育类课程，包括入学教育、军事理论、军事技能训练、

大学生安全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体育、创业基础、大学

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形势与政策、外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劳动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工程化学、大学物理、大

学计算机、语言程序设计及多门公共选修课。

（二）专业理论课程

1.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设置基础课程共 13 门。包括土木工程导论、建筑 CAD、土木工程制图、土木工

程材料、土木工程法规、土木工程测量、土木工程测量实训、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

构力学、BIM 建模基础、建筑信息模型实训、认识实习等

2.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设置核心课程共 7门。包括房屋建筑学、混凝土与砌体结构设计、土力学与基

础工程、钢结构设计原理、土木工程施工、土木工程施工组织、工程经济与建筑工程造

价等。

3.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设置核心课程共 17 门。包括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程质量验评、招投标

与合同管理、抗震与高层建筑结构设计、房屋建筑学实训、混凝土与砌体结构设计实训、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实训、土木工程施工实训、钢结构设计原理实训、工程经济与建筑工

程造价实训、社会实践、生产实习、岗位实习、毕业设计及答辩、毕业教育等。

4.1+X 证书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包括 BIM 建模基础、土木工程装配式概论及相关多门实训课程。

5.“双创”课程

包括创业基础、创新创业训练、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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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师资

本专业共有教师 34 人，其中专任教师 29 人，兼任教师 5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16 人，博士后 1人，在读博士 2人，研究生 26 人，具有企业工作经历、工

程实践背景和国家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双师型”教师 17 人。一级注册建筑师 1人，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2人，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2人，监理工程师 4人，二级建造师 3

人，国家二级创新工程师 1人，BIM 技能等级考试考评员 5人。省级教学团队 1个，国

家“万人计划”1人，省级教学名师 2人。

2．黑龙江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师资

本专业现有专职教师 47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20 人，博士 17 人，硕士 28

人；具有企业工作经历、工程实践背景和国家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双师型”教师 42

人。拥有省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名师 2人。

（二）设备保障

1．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训条件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校内实训基地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社会技术服

务”于一体，按照职业岗位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需要，全方位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2．黑龙江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实训条件

学院实验实训中心是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有10大类33个实验室和BIM中心，

总使用面积 460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逾 4000 万元，实践教学条件一流。

（三）合作的保障

双方院校签订《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工程学院高职与本科应用型人才

贯通培养试点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协同育人模式、合作主要内容、双方权利及义务。

由双方院校与合作企业一体化设计培养方案，建立合作院校团队共用、人才共育、课程

共建、资源共享机制，协同参与完成五年“高本贯通”人才培养全过程。

专业成立了有黑龙江省建工集团等著名企业专家参与的专业指导委员会，根据企业

的人才需求，共同研究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前已和黑龙江省黑建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黑龙江省五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汇龙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黑龙江冠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希达建设项目管理公司、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

公司、天津市联合监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上海港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地基工程

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等十几家省内外知名建筑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书，校企合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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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生的岗位实习、师资培训、专业建设、应用型与教学型科研等活动，企业负责接待

学生的认知实习、岗位实习并作为教师的校外实践活动基地，负责对青年教师进行实践

锻炼和培训，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也委派教师参与企业的员工培训教学等工作。

校企双方共同参与应用型与教学型科研工作，并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

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定期聘请部分企业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参与课程的理论教学

工作，和举办讲座等教育工作。并根据需要，请企业技师来我校与我系教师一起共同担

任指导学生的砌体砌筑、抹灰、钢筋绑扎、模板搭设等工种实训和其他实践教学工作。

在中建一局北京分公司、中建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一局五公司、中建一局装饰

有限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中建二局四公四、中建二局东北分公司、中建八局华北分

公司、中建八局上海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分

公司、中建中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建工三建公司、中建桥梁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大连宏帝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建桥梁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中海监理有限公司、深圳

科宇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安装集团、黑龙江省农

垦建工集团、中天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等几十家省内外知名建筑企业建立了学生的岗位实

习和就业的校外实践基地。为学生的岗位实习和就业搭建了平台、每年安排了全部学生

的岗位实习，大部分学生并能够在实习结束后根据个人意愿和企业需要留在该企业就业

并继续工作。在实习过程中，请这些企业的现场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校外指导教师，负

责实习学生的实践教学工作。

部分教师参与了黑龙江省建工集团、黑龙江省龙电监理公司、黑龙江建设职业技术

培训公司的监理业务培训、建筑施工现场技术人员施工员、资料员等岗位培训、及专业

工种的业务培训等工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服务。

（四）组织保障

1．由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黑龙江工程学院共同组成“高本贯通”试点专业

领导小组。由双方院长任组长，分管招生、教学工作副院长为副组长，由双方招办、教

务处、纪检监察、相关二级院系等有关部门共同参加的工作领导小组。

2．由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黑龙江工程学院共同组成“高本贯通”试点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严格执行一体化培养要求，协同研制“三二分段”、五年贯通的培养

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实施与管理、实习实训、质量监控等工作，按照本科标准开足开

好通识教育课、专业教育课和实践教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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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黑龙江工程学院共同成立专门的转段项目指导委

员会。由两所学校的分管校领导、专业骨干教师、行业企业专家等人员组成。按照共同

确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调研、论证、制定合理的课程体系，确保两个阶段理论、

实践课程的安排能够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保证达到培养规格的要求。

（五）经费保障

建立“高本贯通”试点专业资金管理办法，严格协议实施资金管理。建设资金管理

机构，负责协调落实资金，强化制度约束，加强预算控制，规范会计核算与监督，确保

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加强监督检查，定期向工作领导小组汇报“高本贯通”试点专业

实施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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